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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国富慈善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浙江国富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工

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更好地发挥志愿者的作用，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及有关规定，

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及目前条件状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志愿者，是指认同基金会的使命、宗旨和价值观，在

基金会办理登记注册手续，自愿贡献个人时间、技能、知识等资源，为基金会提

供服务和帮助的人士。 

 

第二章 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条 志愿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具有“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 

（二）认同基金会的使命、宗旨和价值观； 

（三）年满十八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须经法定监护人同意）； 

（四）具备参加基金会开展的志愿服务所必需的时间、能力和身体素质； 

（五）品行端正，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的工作纪律。 

第四条 志愿者的权利： 

（一）自愿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二）获得志愿服务的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 

（三）接受基金会提供的与志愿服务相关的培训； 

（四）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五）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改进建议； 

（六）享有受邀出席基金会相关活动的权利； 

（七）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五条 志愿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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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个人信息； 

（二）不选择超出自身健康条件的志愿服务工作； 

（三）服从基金会的管理和安排，自觉遵守志愿者管理办法及项目管理规定，

认真完成志愿服务任务； 

（四）自觉维护基金会的形象，自觉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不得以任何

理由收受服务对象的钱物； 

（五）其他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履行的义务。 

 

第三章 志愿者的注册和退出 

第六条 志愿者的可以根据基金会发布的招募信息，填写《志愿者登记信息》

和《志愿者服务承诺书》，申请成为基金会的志愿者。申请经基金会秘书长审批

通过后，签订志愿服务协议，即注册成为本基金会的志愿者。 

第七条 志愿者如需终止在基金会的志愿服务，需通知基金会并经确认后，

方可退出。志愿者如有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或基金会管理规定的行为，基金会有权

作出终止使用并强制退出的决定。 

 

第四章 志愿者的管理和服务 

第八条 基金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志愿者招募、管理、服务、评估、退

出等方面，对志愿者进行规范。 

第九条 秘书处承担志愿者招募、综合管理、统筹协调，建立志愿者信息库，

登记志愿者编号，并负责聘用的合法性、开展培训、核发补助等，为志愿者个人

成长提供帮助。 

第十条 基金会为志愿者提供以下服务： 

（一）基金会为志愿者在提供志愿服务期间购买以天为单位的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 

（二）向志愿者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岗前培训服务； 

（三）根据志愿服务类型给予适当补贴。 

第十一条 基金会和志愿者双方都应遵守《保密协议》中约定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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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已在基金会完成注册手续的所有志愿者。 

第十三条 如本制度条款与国家法律法规发生冲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第十四条 本制度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经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实施。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理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